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绩效目标
与项目实施的相符
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
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
标）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
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
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得0.5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
具有相关性，得1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
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
④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5分。

国家、省委
省政府、部
门行业相关
文件，预算
申报资料，
实施方案等
。

市级 1.00

项目设定绩效目标为“
2020年拟补助承接主体

本金和投资收益
7450.57万元”

，未描述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

绩效
指标
明确
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
的绩效指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衡量
等，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
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得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
值予以体现，得1分；
③与项目年度计划数或任务相对
应，得0.5分；
④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
金量相匹配，得0.5分；

国家、省委
省政府、部
门行业相关
文件，预算
申报资料，
实施方案等

市级 2.00

项目分解的绩效指标为
“三年实施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村项目=78个；工
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受益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数≥13000

人；受益建档立卡贫困
对象满意度≥90%"，与
项目绩效目标匹配度不

高

决策
(15
分)

附件1

项目名称：玉溪市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
目标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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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

5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经过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资金额
度与年度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
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
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
配。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1.5
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
1.5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
标准编制，得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1分。

预算申报资
料、实施方
案等。

市级 5.00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

4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
是否有测算依据，
与补助单位或地方
实际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
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
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
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2
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
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得2分。

资金分配下
达文件等。

市级 4.00

过程
（20
分）

资金
管理
（7
分）

预算
执行
率

2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
按照计划执行，用
以反映或考核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
实际拨付的资金。

得分=预算执行率×2分

预算执行系
统统计数据
、资金下达
文件和部门
决算报表。

市级/
县

（市
、

区）

1.99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32653.22万元，实际支
出资金32495.66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99.52%

决策
(15
分)

资金
投入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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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3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财政资金管理
制度及《玉溪市贫
困地区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和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村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反映和考核
项目资金的规范运
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
合同规定的用途；
③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扶贫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1
分；
②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
用途，专款专用，得1分；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
存在③任意情况，该项指标不得
分。

资金拨付凭
证，原始凭
证等财务资
料

市级/
县

（市
、

区）

3.00

会计
核算
规范
性

2

项目实施单位的项
目资金会计核算是
否符合《会计法》
和相关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资金
会计核算的规范情
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内部会计
控制规范、相关会计准则的
规定；
②项目资金是否建立专账管
理；
③是否有完整审批程序和手
续；
④记账、报账是否符合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是否存在虚
列支出等情况。

①会计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内部会计控制
规范、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0.5
分）；
②项目资金建立了专账管理（0.5
分）；
③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0.5
分）；
④记账、报账符合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不存在虚列支出等情况
（0.5分）。
出现其中任意违规行为，该大项
指标不得分。

资金拨付凭
证，原始凭
证等财务资
料

市级/
县

（市
、

区）

2.00

过程
（20
分）

资金
管理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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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管理
机制
健全
性

5

反映项目是否建立
健全的项目组织管
理机制。是否有相
应的配套管理制度
的保障。

评价要点：
①是否建立项目实施管理组
织机构；
②项目主体责任是否明确，
分工是否明确。
③是否已有或制定健全的财
务管理制度、适用于该项目
的资金管理办法；
④是否建立绩效评价机制；
⑤是否建立监督检查机制；
⑥是否建立项目管理考核办
法。

评价要点：
①组建了通过部门内部决议的项
目组织机构（工作小组或领导小
组），得0.5分；
②项目管理实行责任人负责制，
分工明确，得0.5分。
③已有或制定健全的财务管理制
度、已有或制定适用于该项目的
资金管理办法，得1分；
④建立了绩效评价机制，得1分；
⑤建立了监督检查机制，明确监
督检查工作要求，得1分；
⑥建立了项目管理考核办法，得1
分。

项目工作小
组或领导小
组成立相关
文件（红头
、签章）；
项目责任签
订书、项目
责任分解表
等；项目财
务管理制度
、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项目绩效管
理办法；监
督检查制度
或方案；项
目管理考核
办法。

市级/
县

（市
、

区）

3.00

1.除江川县外，其余县
区均未建立监督检查机
制，明确监督检查工作
要求
2.华宁县、通海县未建
立项目管理考核办法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

4
反映项目建立管理
机制或制度执行情
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落实监督检查责任，
对项目开展了监督检查工
作；
②是否落实绩效评价机制，
项目批复的同时制定绩效目
标、项目完成后及时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③项目所涉及的实施计划、
申报资料、过程监管资料、
总结评价、验收报告和技术
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
归档；
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整
改落实到位。

①落实监督检查责任，开展了监
督检查工作，检查资料完整，得1
分；
②落实绩效评价机制，项目批复
的同时制定绩效目标、项目完成
后及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
评价，得1分；
③项目所涉及的实施计划、申报
资料、过程监管资料、总结评价
、验收报告和技术鉴定等资料是
否齐全，项目全过程监管资料完
整并及时归档，得1分；
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得1分。

项目所涉及
的实施计划
、申报资料
、过程监管
资料、总结
评价、考核
资料、验收
报告和技术
鉴定。

市级/
县

（市
、

区）

2.00

1.华宁县、通海县、易
门县所涉及的过程监管
资料、总结评价、验收
报告等资料不齐全，资
料不完整未及时归档。
2.峨山县项目批复的时
候未制定绩效目标表

组织
管理
（13
分）

过程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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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过程
（20
分）

组织
管理
（13
分）

实施
程序
规范
性

4
项目实施过程是否
规范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严格执行项目法
人、招标投标、工程监理、
信息公开、合同管理等五项
制度；
②项目发生变更是否经五方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
位）核查并出具相应文件，
发生重大变更是否报原审批
机关批准；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
现场签证等项目资料是否齐
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有检
查、督查等相关记录。

①项目严格执行项目法人、招标
投标、工程监理、信息公开、合
同管理等五项制度，得1分；
②项目发生变更经五方（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
单位、勘察单位）核查并出具相
应文件，发生重大变更报原审批
机关批准，得1分；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现场
签证等资料齐全并及时进行归
档，得1分；
④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检查、督查
等相关记录，得1分。

项目招投标
相关文件、
项目合同、
验收资料、
现场签证等

资料

县
（区
）级

2.00

1.江川区大龙潭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程项目变更
采用会议纪要的文本形
式，由施工方、建设方
、监理单位三方签字，
但未加盖公章。
2.华宁县雨勒冲集中供
水工程，出具的设计变
更通知单仅由设计方玉
溪市水利建设大队签字
盖章，无建设方、施工
方等主体单位签字盖章
。
3.峨山县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由县水利
局统一招投标，但在实
际签订合同时，签订合
同的甲方为各乡镇街
道，未见授权委托书。
4.澄江市九村镇七江村
委会新街小组人居环境
整治示范村项目实施方
案发生变更，但变更后
的实施方案澄江市政府
未出具变更批复；土建
及管网建设工程，与实
施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
中未约定合同计划、完
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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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农村
饮水
安全
巩固
提升
项目
完工
率

3

反映泵站建设、净
化消毒设备设施安
装、水池建设、新
建和改造管网、终
端计量设施安装等
任务目标的完成情
况。

评价要点：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完工率=（实际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项目完成数量/计划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数量）×100%

①完工率≥100%，得3分；
②90%≤完工率＜100%，得1分；
③完工率﹤90%，不得分。

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
工程形象进
度报告、系
统数据、相
关工作记录
。

县
（区
）级

3.00

人居
环境
整治
示范
村工
程完
工率

3

反映人畜分离、雨
污分流、村内道路
畅通、村容村貌提
升、综合整治等任
务目标的完成情况
。

评价要点：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工程完
工率=（实际人居环境整治示
范村工程项目完成数量/计划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工程项
目数量）×100%

①完工率≥100%，得3分；
②90%≤完工率＜100%，得1分；
③完工率﹤90%，不得分。

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形
象进度报告
、系统数据
、相关工作
记录。

县
（区
）级

3.00

供水
保证
率

4
反映年内实际供水
量符合标准的天数
情况

评价要点：
供水保证率=供水量符合标准
的天数/全年总天数×100%

①供水保障率≥95%，得4分；
②95%＞供水保障率≥85%，得3
分；
③85%＞供水保障率≥75%，得2
分；
④供水保障率＜75%，得0分

现场踏勘、
相关工作记

录等。

县
（区
）级

3.00

经项目组实地踏勘，红
塔区大石板村村民反应
经常出现断水、停水现

象

水质
达标
率

4

反映供水工程水质
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规定

评价要点：
水质达标率=水质符合标准的
村落数/项目实施村落总数×
100%

①水质达标率≥95%，得4分；
②95%＞水质达标率≥85%，得3
分；
③85%＞水质达标率≥75%，得2
分；
④水质达标率＜75%，得0分

水质监测报
告等资料

县
（区
）级

4.00

产出
质量
（23
分）

产出
(35
分)

产出
数量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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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集中
供水
率

4

反映项目实施后农
村由水源集中取
水，经统一净化处
理和消毒后，由输
水管网送到农户的
供水形式实现情况

评价要点：
集中供水率=已实现集中供水
村落数/项目实施村落总数×
100%

①集中供水率≥95.5%，得4分；
②95.5%＞集中供水率≥75.5%，
得3分；
③75.5%＞集中供水率≥55.5%，
得2分；
④集中供水率＜55.5%，得0分

现场踏勘，
项目验收情

况等。

县
（区
）级

4.00

生活
垃圾
有效
治理
率

4

反映贫困地区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村村
庄生活垃圾通过收
集、运转后的治理
情况。

评价要点：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已实现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村落数/
项目实施村落总数×100%

①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90%，得
4分；
②90%＞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80%，得3分；
③80%＞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70%，得2分；
④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70%，得
0分

现场踏勘、
相关工作记

录等。

县
（区
）级

4.00

生活
污水
有效
治理
率

4
反映贫困地区生活
污水乱排乱放得到
有效管控的情况。

评价要点：
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已实现
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的村落数/
项目实施村落总数×100%

①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80%，得
4分；
②80%＞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
70%，得3分；
③70%＞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
60%，得2分；
④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60%，得
0分

现场踏勘、
相关工作记

录等。

县
（区
）级

4.00

验收
合格
率

3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
标产出与实际产出
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质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评价要点：
验收合格率=达标且通过验收
的项目数量/实施项目总数量
×100%

①验收合格率=100%，得3分。
②100%＞验收合格率≥90%，得2
分；
③90%＞验收合格率≥80%，得1
分；
④验收合格率＜80%，得0分

竣工验收资
料

县
（区
）级

2.00

元江县龙潭乡水可莫村
期吉下寨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村工程项目资料和
相关程序不规范，未达
到奖补要求

产出
质量
（23
分）

产出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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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农村
饮水
安全
巩固
提升
项目
完成
及时
率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时间的比
较，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时效目
标的实现程度。

评价要点：
①玉溪市贫困地区农村饮水
安全工2020年6月底前完成。
②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
目完成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
完成项目数/项目实施总数×
100%

得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完成及时率×3分

统计数据、
验收资料、
实施方案等

。

县
（区
）级

3.00

人居
环境
整治
示范
村工
程完
成及
时率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时间的比
较，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时效目
标的实现程度。

评价要点：
①玉溪市贫困地区人居环境
整治示范村工程2020年9月底
前完成。
②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工程
完成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项目数/项目实施总数×
100%

得分=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工程完
成及时率×3分

统计数据、
验收资料、
实施方案等

。

县
（区
）级

2.82

实地评价发现华宁县、
峨山县、新平县、易门
县合计有6个项目存在
完成不及时的情况，完

成及时率
=93/99*100%=93.94%

效益
（30
分）

社会
效益
（24
分）

自来
水普
及率

6
反映农村自来水普
及程度是否实现预
期目标。

评价要点：
自来水普及率=使用自来水的
农村人口数/农村总人口数
*100%

①自来水普及率≥91.5%，得6
分；
②91.5%＞自来水普及率≥80%，
得4分；
③80%＞自来水普及率≥70%，得2
分；
④自来水普及率＜70%，得0分

全市统计数
据

县
（区
）级

6.00

产出
(35
分)

产出
时效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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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公示
率

6

反映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和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资金是
否实行公告公示制
度。

评价要点：
①县（市、区）、乡镇（街
道）是否利用政府信息公开
网和公开栏，将资金规模、
资金来源、受益对象、项目
招投标、实施单位、资金支
付、资金结算及审计结果等
情况进行公告公示。
②村委会是否在项目实施地
进行事前公示、事后公告。

①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网和公开栏
进行公告公示，得3分，以县为单
位进行整体评分，现场抽样中发
现5%未公示扣1分，扣完为止。
②村委会在项目实施地进行事前
事前公示、事后公告，得3分，以
县为单位进行整体评分，现场抽
样中发现5%未公示扣1分，扣完为
止。

网站公开信
息、现场勘
查、历史照

片等。

县
（区
）级

5.00

实地评价中，澄江县村
民反应项目仅在乡镇进
行公示，未在项目实施

地进行公示.

农村
人居
环境
提升
效果

6

反映通过实施人畜
分离、雨污分流、
村容村貌提升、综
合整治后，农村人
居环境的提升效果
。

评价要点：
①现场勘查是否存在人畜混
居、污水直排、私搭乱建、
乱堆乱放的情况；
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项目受
益对象对人居环境提升效果
的认可度。

①得分=现场勘查得分+问卷调查
得分。
②现场勘查得分：现场勘查总分3
分，以县为单位进行整体评分，
现场抽样中发现5%及以上抽样村
（户）存在人畜混居、污水直排
等情况，扣1分，扣完为止。
③问卷调查得分=农户问卷调查表
第7题，选择A、B答案数量/农户
问卷总数量*3分*100%

现场勘查、
问卷调查

县
（区
）级

3.00

1.元江县洼垤乡它吉克
、老茶己村存在人畜分

离不彻底现象
2.易门县铜厂乡底尼

村，存在人畜分离、雨
污分流不彻底，污水直

排的现象。

效益
（30
分）

社会
效益
（2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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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
层级

总得分 总扣分原因

可持
续影
响（6
分）

建立
长效
管护
机制

6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和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成效发挥的
可持续性，用以反
映项目实施成效能
否得到长期稳固的
保障

根据《玉溪市贫困地区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村项目实施方案
》要求
评价要点：
①加强饮水安全工程的后期
维护和管理，实施终端计
量，形成自管、自运营的良
性循环。
②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实行垃
圾、污水处理付费长效机
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①实施饮水终端计量，建立合理
水价机制，形成自管、自运营的
良性循环，得3分；
②建立工程管护机制，实施垃圾
、污水处理付费长效机制，建立
健全村规民约，持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得3分。

长效保障机
制、制度

县
（区
）级

3.00

1.各县区的部分乡镇存
在未形成成文的水费机
制，未实现自管、自运
营的良性循环
2.通海县、峨山县未见
成文的村规民约
3.除江川区、华宁县、
通海县、峨山县外，其
余县区均未建立污水处
理付费长效机制

满意
度（6
分）

受益
对象
满意
度

6
反映受益群体对项
目的满意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做出
评价。根据问卷，受益群众
满意度=（满意份数/有效问
卷数）×100%

①受益群众满意度≥90%时，得6
分；
②80%≤受益群众满意度<90%，得
4分；
③70%≤受益群众满意度<80%，得
2分；
④受益群众满意度＜70%，不得分
。

调查问卷统
计

县
（区
）级

6.00 满意度为93.91%

100 81.81

效益
（30
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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